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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空字第10700199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6年績效展現成果、優點及建議事項彙整表(分送)(1070019953-21-0.docx、10

70019953-21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106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執行空氣品質維護及改

善工作績效展現成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直轄市及縣(市)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工作執行績效

考評要點」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次績效展現績優（獎勵額度新臺幣100萬元，頒發獎座

）及單項污染源管制表現拔尖（獎勵額度新臺幣70萬元，

頒發獎座），另獲獎勵補助之直轄市及縣(市)，請於107年

3月30日前提送績優獎勵補助計畫書向本署申請補助，績

優獎勵補助計畫工作內容及運用方式如下

(一)補助與撥款方式：

１、補助對象：績效展現結果績優及單項污染源管制表現

拔尖。

２、因係屬指定用途及需配合執行時效，本案補助計畫採

代收代付方式辦理。

３、撥款方式依本署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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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

補助審核及撥款作業原則」規定撥付，如有賸餘款項

，應於年度內繳回。

(二)計畫工作內容包括：

１、購置空氣污染防制監、檢測及稽查相關輔助工具，如

空氣品質檢驗及監測設備、資訊設備、稽查用之照相

機及攝影機，並列入機關財產管理範圍。另請提供現

有設備、配置(含數量、使用人數)、使用情形等資料

。

２、辦理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業務及宣傳等。

３、其它：本署補助作業原則內共通性及一般性計畫工作

項目。

三、績效展現結果績優及各污染源管制表現拔尖之直轄市、縣

(市)，建請對相關承辦業務有功人員予以獎勵，以資嘉勉

。

正本：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、106年及107年空氣污染防制技術諮詢小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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